关于做好2018级学生军训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有关部门：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》和省教育厅《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军训工作的安排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教育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依据我校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于2018年9月6日-9月15日，对2018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及军事理论教育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组织领导
　　军训由学校学生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办公室设在学生处学生教育管理科。
组  长：马  江

    副组长：贾  魁  

成  员：张惠孔  马宏峰   张鹏飞   王  斌   杨建荣

陆  琪  杨国强   张得太   赵礼栋   刘保录   

赵万双  赵亚明   李  萍   罗柏林   张海鹏   

王春生  孟欣征   张小华   文泽华   赵  恺   

王永喜

    二、工作职责
　　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要各司其职、分工合作、互相配合，确保军训工作顺利完成，其职责如下：
    学生处：负责军训计划的制定，承训部队的落实，军训理论课的安排，与省军区、省教育厅等部门的联系、沟通，检查、督促、帮助各军训营完成军训任务，做好军训总结工作等。
　  二级学院：负责参训学生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，选派年级辅导员做好值班工作，要求值班人员在整个军训时间内全天随队，协调处理军训期间发生的一切事务，以保证学生军训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值班安排另行通知。
饮食服务中心：负责军训期间教官的就餐。
后勤管理处：保障学生军训期间的水、电、车辆、洗浴等后勤保障工作；医务所要在训练场设立临时医疗急救点。
公寓管理中心：负责承训教官的住宿安排。
　　体育部：保障学生军训期间运动场的使用。
　　宣传部：负责做好军训期间宣传报道工作。
　　保卫处：负责军训期间的车辆管理及各校区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教务处：负责学生军训考核成绩登录系统管理工作。

团委：负责军训结训仪式的音响服务。

三、军训请假、缓训、免训程序

（一）请假

军训过程中需要请假者，填写《学生请假申请表》（见附件一）。

（二）缓训

因特殊原因无法正常参加军训，并按照学校规定办理了相关手续者，需填写《学生“缓训”、“免训”申请表》（见附件二）。

（三）免训

1.因身体原因申请免训者，须提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或学校医务室开具的相关医学证明；

2.因服过兵役申请免训者，须提供退伍证等相关证明；

3.因其它原因申请免训者，须提供符合免训条件且学校军训工作领导小组认可的证明。

4.填写《学生“缓训”、“免训”申请表》（见附件二）。

（四）处理办法

1.申请免于参加军事训练者，由相关学院安排其它活动替代军训训练，军事训练实操成绩一般按“60分”载入成绩表。

2.因身体原因申请免于军训技能训练者，应正常参加军事理论课学习、考核。

3.缓训学生应安排在下一学年参训，成绩按照缓训考核成绩计算。

　　四、军训要求
　 （一）军训工作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大学生增强体魄、锻炼意志、养成良好习惯的有效途径。因此，为确保学生军训的顺利进行，各相关单位应在学校军训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积极协助、主动配合，圆满完成军训工作。
　　（二）各学院要认真做好参训学生的动员工作，明确军训指导思想，严格校纪校规，确保本学院应参训学生如数、按时参加军训。
　　（三）2018级全体新生都须参加军训，凡无故不参加军训者均按旷课计（一天按7节课计），情节严重者，按照大学生手册相关制度予以纪律处分。
　　　　
 附件：

一、学生请假申请表
二、学生“缓训”、“免训”申请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学生工作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8年8月31日

附件一：
学生请假申请表

	姓名：
	性别：
	学院：
	班级：
	电话：

	个
人
申
请
	个人陈述：


	相
关
单
位
意
见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

    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
	
	医务所意见：

（因病办理请假同学需医务室出具意见并附诊断证明书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工部
意见
	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备 注
	此表一式二份，学院、学生处各一份。


附件二：
学生“缓训”、“免训”申请表

	姓名：
	性别：
	学院：
	班级：
	电话：

	个
人
申
请
	个人陈述：

	
	参训要求（用 √ 表示）： （1）缓训，可延缓至下一年参训（       ）
（2）免训（     ）

	相
关
单
位
意

见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 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
	医务所意见：
（因病办理学生“缓训”、“免训”申请同学需医务室出具意见并附诊断证明书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工部
意见
	 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此表一式二份，学院、学生处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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